
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
烟人社监罚字［2019］2号

当事人名称：捷众普惠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

地址：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 217-5 号

你单位未按照《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指令书》(烟人社监

令字［2019］022 号)的要求在规定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，以上

事实有《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》及送达回证、《劳动保

障监察责令改正指令书》及送达回证为证，该行为违反了《劳动

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。

现依据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，

决定给予你单位如下行政处罚：罚款人民币壹万伍仟圆

（¥15000.00 元）整。

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到代收银行缴

纳。同时，责令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改正

违法行为。

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

日内向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或烟台市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烟台市莱山区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本机关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

行。

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

备注：本决定书一式两联，一联留存劳动保障监察案卷，一联交当事人。


